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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综合交通发展促进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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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集团有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郑州宇通集团有限

公司、佛山市飞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东风特种汽车有限公司、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捷氢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济南汽车保修厂、潍坊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圣

通华（潍坊）氢动力有限公司、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钦普、胡晓兵、王洪亮、王昕雨、孙恺悦、王宝军、李一凡、郭婷、薛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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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周玉晟、耿境伯、孟凡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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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汽车维修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燃料电池汽车维修应具备的维修企业要求、作业要求、竣工检验、交车及维修质量保

证。

本文件适用于压缩氢燃料电池汽车维修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624 汽车维修术语

GB 12014 防护服装-防静电服

GB 12955 防火门

GB/T 16739 汽车维修业经营业务条件

GB/T 18344 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

GB 18384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 21148 足部防护-安全鞋

GB/T 24548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术语

GB 26859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束部分

GB/T 34872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供氢系统技术要求

GB/T 44510 新能源汽车维修维护技术要求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44496 汽车软件升级通用技术要求

JT/T 816 机动车维修服务规范

T/CCTAS52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冷却液

3 术语和定义

GB/T 5624、GB 18384、GB/T 2454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电导率检测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detection

使用电导率仪对燃料电池冷却液导电能力进行测试的作业。

氢气泄漏检测 hydrogen leak detection

使用便携式氢气泄漏检测仪或检漏液对车载氢系统进行氢气泄漏检测的作业。

氢气置换 hydrogen substitution

使用氢气将车载氢系统内惰性气体替换出来的操作过程。

加水排气 add water and bleed

通过控制燃料电池冷却水泵的转速及水路电控阀，清除燃料电池热管理系统内气体的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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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燃料电池汽车维修企业要求

管理要求

4.1.1 应建立健全组织管理机构，设置经营、技术、业务、质量、配件、检验、生产和安全环保管理

岗位并落实责任人。

4.1.2 应具有现行有效的与汽车维修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4.1.3 燃料电池汽车维修企业的经营、质量、安全、环保等管理条件应符合 GB/T 16739 的要求。

4.1.4 燃料电池汽车维修企业应建立适合本企业的燃料电池汽车维修服务流程。燃料电池汽车维修服

务流程图参见附录 A。

人员要求

4.2.1 燃料电池汽车维修企业人员应符合 GB/T 16739 的配置要求。应配备不少于 2 名熟悉汽车电动高

压系统专业的维修技术人员，应配备不少于 1名熟悉车载氢系统和燃料电池系统专业的维修技术人员并

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汽车高压系统维修技术人员还应取得低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

4.2.2 高压系统维修作业人员应符合 GB 26859 的要求。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熟知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具有燃料电池汽车维修安全生产作业知识、安全生产管理能力以及涉氢、涉电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4.2.3 质量检验人员应掌握新能源汽车维修及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熟悉燃料电池汽车维修检测

作业规范，具备燃料电池汽车维修故障诊断和质量检验的技术。

4.2.4 汽车高压系统维修技术人员与燃料电池系统维修技术人员需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内部培训，培训

合格后方可继续进行维修作业。

4.2.5 如汽车制造商对于人员有特殊需求，应满足汽车制造商要求。

维修场所技术要求

4.3.1 供配电系统

4.3.1.1 供配电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50052、GB 50054 等标准的相关要求。

4.3.1.2 应根据新能源汽车维修企业的规模、容量和重要性选择外电源电压等级和供电方式。供配电

系统容量要满足检测和维修设备、监控、照明、办公用电等用电需求，并留有一定裕度。

4.3.2 电气设备

4.3.2.1 电气设备防爆要求应符合 GB 50058 规定的要求。

4.3.2.2 电气设备应有防静电接地装置，并应定期检测接地电阻。

4.3.3 消防设施

4.3.3.1 应设有消防车通道和消防给水系统。

4.3.3.2 应设有火灾检测系统，配备必需应急设备，包括消防剪、消防沙、消防铲、灭火器、防毒面

具、绝缘棒等。

4.3.4 报警装置

4.3.4.1 应设立氢气、烟雾以及氢燃烧火焰检测报警装置，为整个检测和维修作业区域、办公区域以

及其他人员活动区域提供声光报警。

4.3.4.2 报警装置应与相应的事故排风机实现联锁功能，当检测到氢泄漏、火焰或烟雾等异常情况或

空气中氢气浓度达到规定限值时，切断电源，排风机自动开启。

4.3.4.3 燃料电池汽车维修企业应具备监控功能，监控区域包括（但不限于）检测和维修作业区、备

件库和车辆停放场地。

4.3.5 环境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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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1 维修企业根据承接的维修项目设置车载氢系统作业区域、检测和维修车间及燃料电池发动机

维修间，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维修区域维修项目

序号 区域 维修项目

1 车载氢系统作业区域

1) 氢系统保压

2) 氢气置换

3) 氢管路整修

4) 更换阀件、传感器

5) 氢系统拆卸及安装

6) 车身整修

2 检测和维修车间

1) 燃料电池系统维护作业

2) 燃料电池发动机整机拆卸及安装

3) 绝缘检测

4) 燃料电池发动机零部件更换（不包含氢气供应系统、热管理系统及空气供给系统）

3 燃料电池发动机维修间
1) 更换燃料电池发动机氢气供应系统、热管理系统及空气供给系统更换

2) 更换电堆

4.3.5.2 车载氢系统作业区域应远离居民生活区、交通主干道、变压器、高压线以及明火或散发火花

设施。

4.3.5.3 车载氢系统作业区域应远离烟火并与其他设施和车辆停放位置、喷漆烤漆房、焊接及切割区

域、人员工作生活区域保持 10m 以上距离。

4.3.5.4 车载氢系统作业区域应防尘、防雷、防潮，有安全操作指引，配备专用消防设施。

4.3.5.5 检测和维修车间应采用单层建筑结构，内部禁止设立夹层及地下室。

4.3.5.6 检测和维修车间外墙应采用防爆结构设计，墙体不宜开设门窗，若确有开设门窗需要，门窗

需满足 GB 12955 甲级防火要求。

4.3.5.7 检测和维修车间地面应平整坚实，需采用防火花地坪设计。采用绝缘材料作整体面层时，应

采取防静电措施。

4.3.5.8 检测和维修车间顶棚宜采用轻质材料进行泄压设计，顶内平面应尽量平整、避免死角，车间

上部空间应通风良好。

4.3.5.9 检测和维修车间设有通风系统，通风系统进风口宜设于墙体底部，出口宜设于墙体顶部或建

筑物顶部且应朝向安全区域，并应设置雷电防护装置。

4.3.5.10 应设有独立储氢涉氢物料存放区域，若储氢涉氢物料存放区域与检测和维修车间相邻，位置

应布置在检测和维修车间的边缘部分；存放区域周边至少 10m 内不得有明火。

4.3.5.11 在氢气可能泄漏的场所应明示防明火、防静电的标志。

4.3.5.12 用于氢燃料电池系统及氢系统总成的维修间应干净整洁，并设有除静电装置。

4.3.5.13 燃料电池汽车维修企业的检测和维修作业区域的面积、结构及设备应满足检测维修作业设备

的工位布置和正常作业要求，其布置应便于车辆的驶入、驶出和维修操作。

维保设备

4.4.1 应至少配备表 2 要求的维修工具。

4.4.2 从事氢能车辆除氢燃料电池、车载氢系统、氢燃料电池热管理系统外的维护，应配置满足 GB/T

16739 规定的维修检测设备。

4.4.3 各种设备应能满足加工、检测精度的要求和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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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维修工具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要求

1 万用表 具备电流、电压及电阻检测功能

2 绝缘表 0V-1000V绝缘检测档

3 电导率仪 量程0μs/cm -100μs/cm,分辨率0.1μs/cm
4 氢气泄漏检测仪 量程（0-40000）ppm
5 气密性检测仪 量程0kPa-300kPa
6 扭力扳手 量程0N.m-200N.m
7 测温枪 量程-40℃-100℃
8 冰点测试仪 量程-50℃-0℃
9 2%标准氢气 ——

5 维修作业要求

一般要求

5.1.1 维修作业期间应由不少于 2 名专业人员协同操作。

5.1.2 观察作业产品上的警示标示，未确认安全状态下，严禁触碰高温、高压部件及氢气管路。

5.1.3 进行登高维修应使用安全带，安全带应拴在牢固的构件上，并不得低挂高用。检测过程中应随

时检查安全带是否栓牢。高处作业时，禁止抛掷物品。

5.1.4 维修作业人员应穿戴安全防护装备，使用具有绝缘防护的作业工具，禁止佩戴金属饰品进行作

业。安全防护装备应至少包括绝缘手套、绝缘鞋、护目镜、安全帽等。进行燃料电池汽车维修的人员应

穿符合 GB 12014 规定的阻燃、防静电工作服和符合 GB 21148 规定的防静电鞋，且应配备必要的个人防

护装置。在维修作业前应使用除静电装置释放身体静电。

5.1.5 现场操作结束恢复后对车辆进行上电检查，保证操作后车辆正常，如有启机条件进行启机操作，

保证车辆交付时为正常状态。

车载氢系统作业

5.2.1 车载氢系统及储氢瓶应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否则应不接受维修。

5.2.2 维修前应对车载氢系统进行氢气泄漏检测，禁止使用明火进行检测。氢气泄漏检测仪应定期校

准。

5.2.3 零部件拆装等维修操作应在泄压后进行，严禁带压操作。更换完成后应进行气密性测试。

5.2.4 气密性测试压力不低于公称工作压力的 1.25 倍，保压测试压力应不低于公称工作压力的 1.1

倍，保压时间应不低于 30min。

5.2.5 车载氢系统进行氢气置换后氢气纯度应符合 GB/T 34872 要求。

5.2.6 现场操作结束恢复后，对车辆进行上电检查，对维修区域进行氢气泄漏检测，保证操作后车辆

正常。

燃料电池发动机维修

5.3.1 燃料电池发动机维护

5.3.1.1燃料电池发动机日常维护及周期性维护作业项目及要求按照GB/T 44510的规定进行。

5.3.1.2如燃料电池发动机制造商对燃料电池发动机维护有特殊需求的，应满足燃料电池制造商的

要求。

5.3.2 燃料电池发动机拆卸及安装

5.3.2.1 燃料电池发动机拆卸及安装应在维修车间内进行，空气中无可见粉尘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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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燃料电池发动机关机后，残留反应物可能导致有较高电压，须检查确保电压在安全范围内。

5.3.2.3 燃料电池冷却液应收集在专用容器内并妥善处理。

5.3.2.4 在操作燃料电池发动机高压部件前，应确保燃料电池发动机的输出电压低于 36V。

5.3.2.5 低压接插件禁止带电插拔，需保证低压电完全断开后进行操作。

5.3.2.6 燃料电池发动机拆卸完成后应对电气插件、管路、接口进行防护，避免异物进入。

5.3.2.7 燃料电池发动机装配后应对燃料电池热管理系统进行加水排气操作，确保热管理系统内无残

余气体。

5.3.2.8 燃料电池发动机重新安装后应对氢气管路进行氢气泄漏检测。

5.3.3 氢气供应系统维修

5.3.3.1 氢气供应系统维修应在燃料电池发动机专用维修间内进行。

5.3.3.2 氢气供应系统维修前应对燃料电池发动机及氢气管路表面进行清理，无明显灰尘且干燥。

5.3.3.3 进行氢气供应系统维修前应确保氢气管路内无残余氢气。

5.3.4 空气供给系统维修

5.3.4.1 空气供给系统维修应在燃料电池发动机专用维修间内进行。

5.3.4.2 空气供给系统维修前应对燃料电池发动机及空气管路表面进行清理，无明显灰尘且干燥。

5.3.5 热管理系统维修

5.3.5.1 热管理系统维修应在燃料电池发动机专用维修间内进行。

5.3.5.2 热管理系统维修前应对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冷却管路表面进行清理，无明显灰尘且干燥。

5.3.5.3 更换热管理系统冷却管路或颗粒过滤器前应用去离子水或燃料电池专用冷却液对更换部件进

行冲洗。

5.3.5.4 燃料电池专用冷却液应符合 T/CCTAS52 的要求，添加原有冷却液应进行电导率检测。

5.3.5.5 热管理系统维修后，需进行燃料电池热管理系统冷却液重新加注，完成后需进行加水排气操

作。

5.3.6 燃料电池电堆更换

5.3.6.1 燃料电池电堆更换应在燃料电池发动机专用维修间内进行。

5.3.6.2 更换的燃料电池电堆应有制造商提供的合格证明。

电控系统诊断

5.4.1 燃料电池汽车的进厂检验应使用专用诊断仪或软件，对燃料电池系统、车载氢系统、高压系统

和其他电器系统进行故障诊断，读取故障码，并确定应维修项目。

5.4.2 进行软件升级应符合 GB 44496 的要求。

整车检测维修

5.5.1 绝缘检测

5.5.1.1 绝缘测试时应确保车上以及周边无人触碰车辆，包括测量人员也不得碰触整车车架，以防触

电。

5.5.1.2 测量时需断开整车电源，保持所有车辆电器处于断电状态，如有需要操作高压部件（如零部

件、线束等）需断开整车动力电池手动维修开关。

5.5.1.3 严禁在雨雪雾天等潮湿环境进行露天检测。

5.5.1.4 绝缘异常时需要对燃料电池冷却液进行电导率检测。

5.5.1.5 整车绝缘应符合 GB 18384 的规定。

5.5.2 其他部件维修

5.5.2.1 整车其他部件检测维修应符合 GB/T 18344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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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2 车身整修过程中进行焊接、切割、烘烤、加热、打孔等产生明火的作业参见附录 B。

6 竣工检验及交车

车辆维修竣工后，质量检验人员应核查维修作业项目完成情况，维修及竣工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44510 的要求。

竣工检验及交车应符合 JT/T 816 的要求。

7 维修质量保证

燃料电池汽车维修企业对竣工检验合格的车辆签发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

燃料电池汽车维修质量保证期，自维修竣工出厂之日起计算，本次维修项目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

驶不少于 2000km 或者 10 日，以先达到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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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燃料电池汽车维修服务流程图

燃料电池汽车维修服务流程图参见图A.1。

图 A.1 燃料电池汽车维修作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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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动火作业要求

燃料电池汽车若存在动火作业，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仅允许对除高压系统、车载氢系统等以外的部件或结构进行非火灾爆炸危险场所的动火作业，

包括使用电焊、气焊（割）、喷灯、电钻、砂轮、喷砂机等进行的作业；

b) 作业应在车载氢系统作业区域内进行，区域及周围不允许存放易燃物品，并配备消防器材，

满足作业现场应急需求；

c) 作业前应满足以下条件：

1) 断开整车电源并悬挂提示牌；

2) 动火点在车载氢系统储氢瓶组 10m 范围以外的，应手动排空车载氢系统管路氢气，并锁

死全部储氢瓶瓶口机械阀；

3) 动火点在车载氢系统储氢瓶组 10m 范围以内的，应手动排空氢气瓶及管路中氢气，并锁

死全部储氢瓶瓶口机械阀；

4) 作业前应在动火点 10m 范围内进行气体分析，并检测气体浓度，当被测气体中氢气或其

他易燃气体浓度超过 0.5%（体积分数）时，应停止作业；

5) 对动火作业影响范围内涉氢、高压等高风险部件进行完全隔离处理；

6) 若无法实现完全隔离，应拆除无防护部件放入专用区域保管；

7) 为避免作业产生的火花、焊渣、灰尘等对车辆部件产生影响，应用挡板、石棉布等对其

进行有效遮挡或隔离。

d) 作业完成后，应对作业区域和车辆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无氢气泄漏和残留火源后，方可恢复

整车状态。



《燃料电池汽车维修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1.1任务来源

潍柴动力承担的“氢进万家”项目要求建立标准化、系统化氢能动力系统维保示

范中心，形成系统化、专业化的氢能动力维保规范。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2023年 9月 13日在潍坊完成《氢燃料电池汽车维修通用技术

要求》会议立项评审，会议通过立项申请。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国创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中国重型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测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飞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东风特种汽车有限公司、上

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捷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济南汽车保修厂、潍坊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圣通华（潍坊）氢动力有限公司、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等共同组成《氢燃料电池汽车维修通用技术要求》

团体标准起草组，负责本技术标准的撰写。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参与编制本标准的众多企业，对本技术规范进

行初稿拟定，并向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提交团体标准《氢燃料电池汽车维修通用技术要

求》立项申请，通过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评审，2023年 11

月 6日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官方网站下发立项通知。

1.2起草单位、协作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主要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起草，山东国创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有限

公司、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测中心（天

津）有限公司、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飞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东风特种汽

车有限公司、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捷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交通

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济南汽车保修厂、潍坊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圣通华（潍坊）

氢动力有限公司、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协作起草。

主要起草人如下：



序
号

姓名 编写单位 职务 分工

1 王钦普 山东国创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

家
组长

2 胡晓兵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主要执笔人
3 王洪亮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主要执笔人
4 王昕雨 山东国创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工程师 小组成员
5 孙凯悦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小组成员
6 王宝军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小组成员
7 李一凡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工程师 小组成员
8 薛守飞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小组成员
9 尹国木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小组成员
10 郭婷 中汽研汽车检测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博士 小组成员
11 史维龙 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小组成员
12 毛锦浩 佛山市飞驰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小组成员
13 黄龙 东风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氢能源部长 小组成员
14 魏青龙 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小组成员
15 陈沛 上海捷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小组成员
16 郗富强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小组成员
17 于惠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小组成员
18 曹文跃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小组成员
19 崔振华 山东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济南汽车保修厂 厂长 小组成员
20 董伟 潍坊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机务经理 小组成员
21 冯奎 圣通华（潍坊）氢动力有限公司 总经理 小组成员
22 王国华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流机队队长 小组成员
23 周玉晟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小组成员
24 耿境伯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小组成员
25 孟凡松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小组成员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为推动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持续健康、科学有序发展，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2020 年 9 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燃料电池

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启动燃料电池汽车城市群示范应用推广。根据中汽中心数据,

截止到 2024 年 8 月，全国已累计推广燃料电池车辆 25104 辆。

燃料电池车辆维保具有高清洁度、高通风及电气防爆的要求。随着氢能车辆的推

广，为规范燃料电池车辆维修服务中心运营及燃料电池车辆维保要求，解决当前燃料

电池维保过程不规范及维保环境脏、乱、差的现象，亟需制定氢能车辆维修服务中心

通用要求，保障氢能车辆的安全运营。《氢燃料电池汽车维修通用技术要求》标准的

制定，为燃料电池系统生产单位、整车厂、燃料电池系统整车运营单位、售后维修机



构等提供重要的技术指导意义。

3.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是在根据潍柴企业标准基础上，并结合氢能车辆维修服务实际情况，进行

了针对性的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氢燃料电池汽车维修通用技术要求。本标准针对氢

燃料电池汽车维修应具备的维修企业要求、作业要求和突发事件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化

要求，为《氢燃料电池汽车维修通用技术要求》标准的起草坚定了坚实的基础。整个

起草项目的进展为：

1）2022 年 10 月-2023 年 1 月：国内标准法规解读与对比分析，研究分析燃料电

池重型载货车技术要求。

2）2023 年 1 月末，潍柴动力牵头成立了《燃料电池汽车维修通用技术要求》团

体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起草工作，并就标准所包含内容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

《氢燃料电池汽车维修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先行开展了团体标准编制

工作基础的调研工作，收集各单位相关成果并进行汇总分析，编制了标准编写大纲。

3）2023 年 9 月份，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参与编制本标准的众多企

业，对本技术规范进行初稿拟定，并向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提交团体标准《氢燃料电池

汽车维修通用技术要求》立项申请，通过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

的评审。

4）2023 年 11 月 6 日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官方网站下发立项通知。

5）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6 月，《燃料电池汽车维修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

起草工作组草拟标准条目及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完成初稿的总体框架，并且进一步

讨论和编制形成了标准草案。

6）2024 年 7 月 5 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北京组织通过了团

体标准的大纲审查会议。

7）2024 年 7-9 月，编写组内部征集意见并汇总，根据意见进行文本及意见处理，

形成征求意见稿。

4.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4.1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写格式依据《标准化工作指导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与编写》（GB/T

1.1-2020）进行撰写。根据《汽车维修术语》（GB/T5624）、《防护服装-防静电服》



（GB 12014）、《防火门》（GB 12955）、《汽车维修业经营业务条件第1部分：汽

车整车维修企业》（GB/T 16739.1-2023）、《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足

部防护-安全鞋》（GB 21148）、《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术语》（GB/T24548）、《电力

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束部分》（GB 26859）、《新能源汽车维修维护技术要求》（GB/T

44510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供氢系统技术要求》（GB/T 34872）、《供配电系

统设计规范》（GB 50052）、《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爆炸和火灾危

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汽车软件升级通用技术要求》（GB 44496）

《机动车维修服务规范》（JT/T 816）、《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冷却液》（T/CCTAS52）

等有关文件的要求制定相关内容。本标准在满足以上标准的基础上具有科学性、完整

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对氢燃料电池汽车维修通用技术要求提出了更为具体和更有

适应性的技术要求。

本技术标准属于首次制定。

4.2与现行法律、标准的关系

法律法规方面，本文件制定遵守现行法律法规。

5.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5.1术语和定义

对氢燃料电池汽车维修中用到的专用名词电导率检测、氢气泄漏检测、氢气置换、

加水排气进行了定义。

5.2技术要求

本文件没有技术参数指标及试验验证方法等要求。

由于氢燃料电池汽车维修要求比较高，本文件对氢燃料电池汽车维修企业从管理

要求、人员要求、维修场所技术要求、维保设备等方面进行了说明。其中重点对维修

场所技术要求的供配电系统、电气设备、消防设施、报警装置、环境及设施等做了要

求。由于氢气为易挥发、易燃气体，所以对承接维修项目的区域做了车载氢系统作业

区域、检测和维修车间、燃料电池发动机维修间三部分分类，明确了各个维修区域所

要维修的项目及执行的技术标准。

本文件对氢燃料电池汽车维修作业要求提出了详细要求，从一般要求、车载氢系

统作业、燃料电池发动机维修、电控系统诊断、整车检测维修等五方面做了要求。

竣工检验及交车、维修质量保证等基本上在现行国标、行标框架内做了适应性要



求。

6.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7. 采用国际、国外、国家及行业标准程度及对照分析情况

国内外暂无氢燃料电池汽车维修通用技术要求相关标准。

8. 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本文件可作为燃料电池发动机维修能力建设的评价依据，通过制定和推荐实施该

团体标准，建立行业内燃料电池系统维修统一的评价体系，为燃料电池系统生产单位、

整车厂、燃料电池系统整车运营单位、售后维修机构等提供重要的技术指导意义，推

动燃料电池行业发展。

9. 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文件完成制定、批准发布后，推荐行业内相关人员开展宣贯、培训等工作；中

国交通运输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相关燃料电池研究和生产企业、运输和车辆使用单

位及售后维修进行标准宣贯，定期到相关生产制造企业进行标准宣贯培训，督导标准

要求执行落实。

10. 其它应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年 9月


